
参与电影制作

投入近五百万

“嗨灵公司破产了， 不知怎么

扯上了我们公司， 现在破产管理人

起诉了我们……” 佳佳公司的负责

人张先生联系我们时， 语气里透着

紧张。

通过当面沟通， 我们这才了解

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佳佳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影视

投资以及宣传发行的公司， 在业内

小有名气。

2022 年的时候， 嗨灵公司打

算拍摄制作一部电影， 于是拿着前

期剧本开始四处寻求投资， 并找上

了佳佳公司。

佳佳公司对这一项目进行了初

步了解后， 同意和其他投资人一起

参与投资， 但要求签订保底协议，

以保障自己的收益权， 嗨灵公司答

应了这一要求， 随后双方签订了一

系列协议， 佳佳公司承诺投资 280

万元。

投资到位后， 这部电影便开机

进行了拍摄， 但在拍摄后期， 项目

遭遇了超支的问题。

为此， 在嗨灵公司的请求下，

佳佳公司又追加了 175 万元投资，

换来了电影的顺利杀青。

未在院线上映

制作公司破产

没想到， 这部电影始终没能争

取到院线发行和上映的机会， 最终

只得在视频平台进行了上架和播

放。

也因为如此， 这部电影的回款

很不理想， 佳佳公司依据投资协议

在前期投入了不少宣传发行等费

用， 但在视频平台获得的收入一直

没能覆盖投资成本， 这笔投资也因

此亏了钱。

和佳佳公司相比， 负责电影制

作的嗨灵公司境遇更惨， 这个电影

项目的亏损直接导致嗨灵公司难以

偿还各项债务， 于是， 债权人向法

院申请破产清算。

法院受理后， 依法指定了一家

律师事务所作为破产管理人。

随后， 破产管理人便接管了嗨

灵公司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 文书

等资料， 开始调查嗨灵公司的财产

状况， 梳理和追讨嗨灵公司的债

权。

破产管理人依据电影投资协

议， 认为佳佳公司应当向嗨灵公司

结算获得的收益， 为此对佳佳公司

提起了诉讼。

获取收益顺序

合同明确约定

那么， 嗨灵公司是不是有权向

佳佳公司要钱呢？

为了回答这个关键问题， 我们

要求佳佳公司提供了项目全过程中

签署的所有协议， 还仔细梳理了项

目投资和回款的情况。

佳佳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由于影视投资往往具有较高风险， 并

且涉及众多投资人， 因此往往会在相

关协议中详细约定收益分配的顺序和

相应比例。

佳佳公司作为这部电影的主要投

资方， 在收益分配上也具有优先权，

这有相关合同条款作为依据。

同时， 我们也查找到了确认此类

合同条款效力的判例。 比如， 在一起

类似案件中， 法院就认为：“共担风险

并不意味着就是按照投资比例分担风

险， 投资比例和风险承担系当事人意

思自治的事项， 当事人可自行协商确

定， 只要约定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当事人的约定即具有法律效力。 ”

因此， 我们确定了本案的应诉观

点： 案涉电影现有的发行收入尚不足

以向嗨灵公司分配， 更不可能存在嗨

灵公司的财产。 如果不存在嗨灵公司

的相应债权或财产， 本案就不具有适

用《企业破产法》 的前提。

应诉积极答辩

论证无钱可分

敲定诉讼策略之后， 我们着手起

草答辩意见， 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

论证：

首先， 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优先

性应予以尊重。 而根据佳佳公司和嗨

灵公司之间签署的一系列协议， 佳佳

公司作为投资方， 享有优先收回投资

款并参与利润分成的权利。

佳佳公司就电影的拍摄、 制作、

发行等工作于 2022 年 9 月与原告方

分别签署了电影联合保底投资合同、

宣发推广合同。

在保底合同中， 约定佳佳公司

“投资 280 万元， 并享有在扣除税费、

宣发费及代理费后优先收回投资款的

权利。 利润部分按佳佳公司 60%， 嗨

灵公司 40%分成”。

在宣发推广合同中， 约定“嗨灵

公司同意由佳佳公司为其提供该片的

宣发推广服务， 并授予电影的独家发

行权。 嗨灵公司确认并同意， 网络平

台、 院线和其他发行渠道均由佳佳公

司负责本片总收入的结算， 并由佳佳

公司开设回款专用账户， 用于收取该

片在视频平台的发行收入。”

此外， 佳佳公司就该片后期资金

不足问题于 2023 年 4 月与嗨灵公司

签署了“电影联合保底投资合同补充

协议”， 明确“佳佳公司同意追加

175 万元投资款”。

此后， 佳佳公司就该片发行回款

分配顺序、 金额及回款专用账户管理

事宜于 2023 年 5 月与嗨灵公司及案

外公司签署了《电影联合投资协议之

补充协议》。

上述这些协议的签署时间都在嗨

灵公司破产申请的一年多前， 是各方

真实意思的表示， 没有证据证明存在

恶意串通或欺诈， 亦未违反相关强制

性规定， 因此前述协议应属有效， 对

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其次， 本案涉及的电影在发行

后，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没有需要向

嗨灵公司分配的款项。

根据嗨灵公司向法院递交的起诉

状及证据清单， 都载明了目前该电影

在优酷、 爱奇艺、 腾讯等视频平台实

际结算和尚未到账的收入。

扣除佳佳公司垫付的宣发费和向

案外人支付的投资款， 这部电影仍处

于亏损状态。 依据保底合同的约定，

只有案涉电影发行收入扣除成本后有

利润， 嗨灵公司才有权要求佳佳公司

向其分配利润。 鉴于目前案涉电影发

行至今仍为亏损状态， 因此无需向原

告分配任何款项。

经过审慎评估

对方主动撤诉

我们强调， 由于电影发行收入无

任何可向嗨灵公司分配的款项， 因此

无法认定为佳佳公司对嗨灵公司所负

债务。 根据 《企业破产法》 第三十

条： 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

部财产， 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

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 为债

务人财产。

案涉电影发行至今， 扣除宣发等

各项费用后的回款尚不足以支付第二

顺位案外人的投资款， 尚未产生利

润， 更不可能依据《电影联合保底投

资合同》 就利润部分按约定向嗨灵公

司分成， 佳佳公司无需向嗨灵公司支

付结算款， 因此不存在适用《企业破

产法》 规定之前提。

在法庭上， 我们详细论述了上述

意见。

由于本案由作为嗨灵公司破产管

理人的律所提起， 对方也都是法律专

业人士，在审慎评估之后，对方主动撤

回了起诉。

（文中公司均为化名）

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 创下的票房纪录， 也让参与投

资的公司赚得钵满盆满。

虽然如此， 但影视投资依然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有些小公司

甚至因为一部电影的失败， 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
索要电影分成
主张无钱可分
对方撤回起诉

□ 上海玺浩律师事务所 吴中阳 李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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